H3&I§%., P 540465
SR A AR R RERRE
3 G

Fﬂﬁﬁﬂﬁﬁ%ﬁﬁﬂéﬁ”’@ﬁ T4 (11325 R
M F %540035L) 2 HBEF HEyE(114# & F %431050) > » )i
4 L
BR <
&S Fe &P 412 54 Fh - R - L& h > e
FHAIEY S HREREIERNE A
J$»£zr~¥:ﬁ SRR = IV O
FF 22
Eﬁk%¢¢4”Trl A~ BH RS B AL 3E L
BRI 2% P AR EF R - R gy
ﬁﬁﬂyﬁ%i?éﬁﬁtrwkmwﬁh o B F AR
Zog o TREBOWA SCHLZLLE SR TEEFHNFY
A2 B %if!l’ Al A XxEHp2BE > &2 J'i’fr’» 2w 2T3E 2.2
T oopAXREFIDIESIA ~ F1610E 22~ % 1611823 ~
51631212 % 164153 % 17008 2R 2 2 "] » & L o
:\iﬁr%iaaﬁﬁ’%ﬁﬁmﬁw TAR A R A AR
B HRE £ %Iﬂlr‘ AR | b HAREEII T howt it - R
LVE HECRRTBEASL Y B

~ g{—m; il ﬁﬂ.lﬂ

—_—

CHak st o e 2l %306 % 1505 R~ 83300 8 198 2
FresgrseBopd B 2 22 $30FEF 1D~ £&P 412 519

RIS Fes - HAEE % o

kg - i h e TR F TS B RIEHEB SR
NHEHAFE A BEAEL g T AL E S IR
.’ \Kgﬂf;’r;}—ﬂ:i‘:? jaﬁthx—r/ﬂy_ira,£ E%l{t’ﬁ'/\"f’?éf’f"

£



PRI B2 L0 R RGSRE T iR F00E R T
o F o TE A B R -

(:)’rﬁf%g BEEAL TS B E RA FPRTF E S
A PP - BB RAE W F20TIER T
Bo s B AzTREA 1R 5 R p T HE A I o

()= A o fles2 > LR Euh2 75 L fle
PooFkAER30FER2HRT > KL P TREL o

A2 A2 AL IREE o 2 AEF P % E
AR H1Z %23F 53R R ITpPER A T ED R RIE
Haygd (Ferp) k2ipz o

W

RErEs 2 fEs AdD FRRERELFIES Birsh

L ERITH R R 5 BAE fﬁ/»;a‘;]guaﬁt7;fﬁ ﬁ,l#—ﬁéﬁ;zg
%Wﬂé?’%ﬁﬂﬁﬁﬁf%£4%4“*ﬁf 2 7]
B pITAEHAETE DT RAE T 2 @A LA %i

T oL E G A AR EF S Frsa
(FMRETELELEETH) ~oha®@pas £

o ERAAEAER (REBASHTAH) 0 B R
AERR o R AR SRR AL A B rfR
Sl [P A WL G p e R N SR
T g~ HEdok RY K247 R o

Ferge o Hjed f%%g'é#ftf#ﬁ TS SRR L RN S
RIS o ] A SRR L

i 2L H e B A 1E ﬁﬁf”Agﬁéihkﬁgﬁig
W IE M RECL 3 5400355 § 125 ) - 7 A% 5

WELHEB VM T AR P TR PR T B
T KPR ATE T B o ¥ 23R 8 B R ik
L2 AR REEBES AT D ARBRE LA
R R AR R SR SRS S 2
?4#’£§7~Wﬂ£ﬁ%3%%,m@d$@wﬁmg
e 2 B A EAHBRE S TR B AR R U



o
(O g * S22 22 A2 $2EF2E LG P2 o Bk

P42 ENIZETI P B2 a#F > 3k &)Y 0P 4%
ﬁﬁ’f @m%ﬁﬂ¢%2%ﬁkﬁ%iirﬁﬁww~
5200820 » B2 MHMPEAMHATNE  FRERERFE
LB R T ’nyﬁ%%ﬂiﬁfh’vﬂwmfﬂm
538i152.2%25 T2 w218 (72 $38ik ~ % 38i%2
1) 22 jcviffic> 3BT 2~ THAE 2 ERM P
&w@@@mﬁ,ﬁiﬁﬁﬁz%A t2 &K
P ERENFIRZ ) REZFE AT AT RS R
(BB 21092 B 52 F 3 %1915~ 1112 & 5+ F %5314
BAlAL g SR) o MG RS ERFE o DA
FrH o RB R R o TREE AR RREDZ S
ARHZEMPEEREA R AL R AT
HEZ 2t ARERZMY > BT 2 37 R1RAR
iﬁﬂﬁﬁmkéiﬁiﬁ%ﬁiﬁﬁo

Pt mEST o BRANEFRZ F2T3E21% 158 ~ %2990 % 158 =

B~ %310052.2 ~ % 45405 %238 » Z)jided < o

AZERBTREEZRAF - REBTRBESEHE KRBT

FAp I et 17 BRAE

P = EN & 114 = 6 ! 3) P

~eiE 2 P 4AEm

AN EF - ST =3
“E‘ BT R R ERE20P
FE Az A HgEAR) T



FEPBELE  SHR e A2 R L

—_—

52 5Tf 0 NIGEHER A MR AR F 2 A2
D RDE I R S F R A A 50 AT

BRSO BELAATIARE S e BN S ENT RS
mﬁ%%%—%aufﬂfoﬂmﬁWEﬁwﬁ%ﬁPﬂii AT
FH-WAK A P T ENT YRS H AL BT S
M e

1

il

RN TREIFREERFT

113 & o F % 540035¢
A + &

LIS FLE R AP G2 R R S LR A8 AR
AU o ;[é;_jﬁ Bk i 'ﬁ 2 Pﬁ#l YRRERC WAN S

AR A ﬂw%¢@ HEE 4 R 4T IR A R TR R

£mA



A ApEZ A @ F > T o Rl el A ¥ R 20T L I B
%ﬁﬁiﬁ%i%#£ﬁ.i4ﬁﬁilg,ggﬁ,ﬁ
NETE WAL > TREET &b Ry EIHEE ES
B2 Py v AEFH AL o A F BT B4 2
PR 2 A REE A 0 YA R1I3E9 9p 18284 3F 5
St %2 ACE T E 416746 5£00000000000000 5515 = (T AL
RES ) 2 PRAGEERBETRE R EH TR EH
SRR A RTHRERSABEARE S TLR
LR S P A2 9rh o ANIEHBM R AR PRER
RN 2 SR BREE R 0 NN A AT 23R 0 5N SR B
FATT A 0 RE DI A A T R R
Brd £ AT 2 A TE RN AR SN > iR AR - T o %ﬁ
PR ETIE B (R AR 0 i A B ROE PR o fRIAr
i A T 2 “@%ﬁ PR OERERIE A B
=~ R A AT 2 A PR BT B E R A RS RS
§'J=?'Fo

it S D e
R HE 2 FRET

—\\

% Hig A Fat

LA ki 8 2 i A4 kR S e s 4017 HE B
HY 2k 2 HR N BRES DL EREAEZ AT

R S K ) B o

AEE RN B RS FLAEEES § Y LSy B
2 dp 77 oty AL AEES L ER

3 |EFAMBGHE | LA RS G HEES R 5
2 4p T kT AR A RIE S 2ZE R

S WY TR F LA R Y F S R
2 4n ¥ RfmEEIAIES2ZEY

@
5 |AKPES 2 B2 FTAZE ]~ AERE S AL o0 pE2 £ F o
7 F‘\ 7
2 b m 2~ tdrom 2 Al iTHE B | 2 R
E S AL AR g

FER



(\ER)

W -72%F -

6 |4 AT S B R10| LT FRELBES T B ARY
E R F % 26705 2| gt Ao et v 4B pd %o 20
A A EF AR FA A | L E A R S TR B
ChrE A1 R B R LR B

Bo g IR R2ZEF o
PR AT L s R S0 R IR R~ %3390 % 18 2

%Ip/a 2T H B P4 ‘k{z%& Sl BE: ES 301'4-?)?11? T~ RE A '371

24 A5

l'-i— ‘}:

7o

1;§ 19 )&\%IE%
2% & ¥z
5l'+ ’31’ -F)»—\ J’E.‘ E_
i 7'\7%3“ Beor® 2 5o ik

£4 ﬁwii’

}}/

Er;)\»](7 °

// A

i ¥

:%Tpé

g D dk o AL - T AR
B BISRE I Bz lRES %5
S B T o X ARME S G
7 % 38 1% % 2

=~ RAEFDEF2OLESEHFAZ o
R
AT S E R
¢ x®E & @\ 113 & 11 29 B
% % F FlEE
e
o | A |GG FEH N | AR WA & FR
e (R4 %)
7oA 4 113#6" TF BT 113#9* 11p 1|98 =~
(#&4) SPE4D A 3F
o im [ 113% 92 12P Bl s |113#92 12p 11489985~
(#&4) AR |2PFE2UAL F
113#9% 12p 1289985~
2304 35
£ 45 1113#97 11P il i |113#92 12p 11489986~
(#4%) 2k Bk |3PF1DA F
byt -

m
St
b




RN TRBIREEHME S

I oA "]x&ﬁ /mé%}‘ﬁ’ﬂ £ ?‘i- =
S ELAC T

—‘ﬁaﬁﬁ,ﬁﬁrﬁgaﬁ%
SIC I R Y
9%1’37~£’,§b;}i ‘&,éﬂgxﬁj‘

s F11329 1lp+HEp
000000000000005L & = (™ #:
BETH RS RS ELE
2% B oo BRI A ATRTEAR
LRGP REATy ’ftkv‘s?;
4ot & AT PR o et A
Al e RAoht 4 AT
%@’%wa%ﬁﬁﬁ%i
wIHE g ﬁﬁd’%
o Je B AR 2
1%@é@iﬁo
®ERAA - F
S AT e A
;%.3}7& AT IR 1R R A PR

»

’

~

s 1 I«LL ) 3

—

(—)%ﬁAﬁﬁﬁi‘
(Z )P} 5

S

N
8

114# B 1§ F % 43105

REE A AT S R
CHIRT TP GER B PR

ﬁrﬁwilz‘ AR
e = k%v%%ﬁ%yﬂww

LS AR S =& N
B rd pREARCEE EAFRE
ARME ) 2 RRAUF RSB
frmﬁ@%’%ﬁﬁﬁﬁﬁ
C B BB (F A RtE S T L
PP mﬁic%%?,%
TR ST B0 FHo & TR 20

AT AR R 0 B et & AToT

2,
2%

¢ ?



i

V.

N
—

jpax)
P~
/

T‘

4

o

ﬁ\

£
ol
3

s 4e
\N\

&

z?n‘
P
L
g
W

‘

[a—
%2
[o]

!

—_\
=

I
TR W

b = o
woOOTR - o M

>~ = w}} e TR

=

225wl e

FLH Y FRRLRE R FL 2
1 ViR B IR T A A2 R A H2
lﬁi¢W¢o§$%Fé¢’%%W%%%£§ﬂ’
3

i
-—\\
G
~‘.,
M+

|

WA
o= T W oW T R
% Pl

o
4.)
—\

=\
D

N

>
[e—
[u—

Ny
’@mu ﬁﬁj’M%w ) ﬂ§°J’@
m&%W%Lle'ﬁilﬁ X “ﬁiz

: &4 R fﬁ,fﬂfﬁfm
ﬂﬁﬁiﬁﬁéﬁﬁid% 10

mkfﬁaﬂ?

;Efﬁﬁ+mv»mk?w<}
<
‘A:tt <
Pl
=
i
Ty
=
()]
nob
Jat
¢!
=
A
;‘4

—\\

o e
k)]
ke
&
it
~
=
[a—
o
.h_‘
=~
.|
~—m

o

A,

v b ?J?Q—TT i3

s Diegd 2 pig 2

"N’ﬁ%F%#ﬂé %’@%@ﬂﬁi%ﬁvw%%

x5 190F % 198 (8 R E o
L LRE: f;;£ D z‘ﬁ;'* TR f,’i«zwljy‘é % 300% % 198 =0 F~ ~ % 339
12 F e s Bpd 0 2 )52 53005 15E w0 FL AR
wﬂ;“wﬁ%L@¢;»%%«%to%%u*mpkﬁ

=
]

BB Lo S RSRE I iR R05IER T L
Eh R % o

Bk ARG AT T AR S R AR 2 S
Bk SAFHRZT U113E R W F 55400350 (T HER &)
ﬁﬁ?ﬁ@’mdiﬁ TR ER B AT ¥4

MGG > o f Ry AR 2RI A
S0 85 G - A AR N 2 R R (R
PR Z$g k) >3 FZEHRT (2HF) A2k E3FF
PR R EyHGE ELRAMER SR - BN

$N\R



Seh ks kAot 2 o L RMGFEEFE
R
T AT D 2R
v 2 E B 114 ¥ 1 2 15 2
w B 7 mexE
e
oL (AT A |FEERRE R P N | AR A ]
(T4 %)
1 O A& |113&T7E B BALF 113297 11p 8|15F ~
(#&2) PFD8 4 3
113297 11p 8|15F ~
PFh8 4 2F
113#9% 11p 8|57 ~
PEH9 & 3
113292 11p 8|07 ~
PFD9 A 3F
2 ¥ 3 E[113E9210p |BIKF 113#9* 12p 1|28 =~
(#&2) 1 464 35
3 B ois R|113E9% 4p BT 113292 11p 1|13 =~
(#%) 151 & 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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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0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及移送併辦(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俊成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查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俊成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附件二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助使詐騙集團成員成功詐騙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附表之告訴人等，並掩飾、隱匿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附部分與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檢察官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又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㈤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且未獲有犯罪所得，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開減輕其刑事由（幫助犯）依法遞減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充為詐欺犯罪之用，助長詐欺集團犯罪之橫行，並掩飾犯罪贓款去向，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告訴人等尋求救濟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穩定及正常交易安全，造成告訴人等受害，被告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素行、有幫助詐欺前科（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等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為幫助犯，其犯罪所得為提供助力所取得之報酬，至於正犯實行詐欺取財所取得之財物，除有積極證據足認其亦有所朋分外，並非其犯罪所得。查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其沒有藉此獲利等語明確(見偵字第54003號卷第12頁)，而本案卷內尚乏證據可認被告因本件幫助洗錢犯行取得犯罪所得之具體事證，故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另公訴意旨固請求沒收被告之本案帳戶，然查金融帳戶本質上為金融機構與存戶之往來關係，包含所留存之交易資料，俱難認屬於被告供犯罪所用之物，其警示、限制及解除等措施，仍應由金融機構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況該帳戶已通報為警示帳戶，再遭被告或該詐欺集團用以洗錢及詐欺取財之可能性甚微，已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而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2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僅係幫助犯，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亦未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或對該等財物曾取得支配占有或具有管理、處分權限，倘仍對其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不依上開規定對其諭知沒收或追徵本案洗錢之財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旭華移送併辦，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年9月9日18時28分許，將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轉匯一空，藉此遮斷犯罪所得金流軌跡，進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俊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其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

		被告坦承將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



		2

		告訴人曾惠釧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曾惠釧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陳冠儒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陳冠儒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4

		告訴人金鎧岳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金鎧岳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5

		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1、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　　騙而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轉匯　　一空之事實。 



		　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2670號判決、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

		被告前因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判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確定，足見其對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不認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乙情有所預見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又本案帳戶為被告所有並供幫助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恆嘉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曾惠釧(提告)

		113年6月7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3時45分許

		9萬元



		2

		陳冠儒(提告)

		113年9月12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2時24分許

		4萬9985元



		


		


		


		


		113年9月12日12時30分許

		2萬9985元



		3

		金鎧岳(提告)

		113年9月11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3時15分許

		4萬9986元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認應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知悉詐欺犯罪者為掩飾相關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追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取並隱匿相關犯罪所得
　　，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洗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前某日，將其所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均提供予某成年詐欺犯罪者使用，供作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嗣該人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詐術手段，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詐欺，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且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匯至本案帳戶，並旋遭該詐欺集團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方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
一、證據：
(一)告訴人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於警詢中之指訴。
(二)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3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三)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以幫助洗錢罪。
四、併案理由：被告林俊成前因本案帳戶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下稱前案）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046號審理中，此有前案起訴書、被吿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分別在卷足憑。而被告本案所提供帳戶與前案相同（提供時地及對象亦同），兩案僅被害（告訴）人不同，是兩案間核屬一行為侵害數法益之想像競合犯，為裁判上一罪關係，故本案自為前案起訴效力所及，是應移請併案審理。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陳旭華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莊智超(提告)

		113年7月間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2

		彭有恆(提告)

		113年9月10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2日11時46分許

		2萬元



		3

		詹治國(提告)

		113年9月4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1時51分許

		1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0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54003號）及移送併辦(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林俊成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

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查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

    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

    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

    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

    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

    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

    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俊成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

    起訴書、附件二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助使詐騙集團成員

    成功詐騙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附表之告訴人等，並掩飾

    、隱匿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係以一行為同時

    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

    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附部分與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

    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

    應為檢察官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又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

    ，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㈤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且未獲有犯罪所得，

    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開減輕

    其刑事由（幫助犯）依法遞減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供詐欺集

    團充為詐欺犯罪之用，助長詐欺集團犯罪之橫行，並掩飾犯

    罪贓款去向，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告訴人等尋求救濟之困難

    ，危害社會秩序穩定及正常交易安全，造成告訴人等受害，

    被告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素行、有幫助詐欺前科（有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

    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

    ，以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等和解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

    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為幫助犯，其犯罪所得為提供助力所取得之報酬，至於

    正犯實行詐欺取財所取得之財物，除有積極證據足認其亦有

    所朋分外，並非其犯罪所得。查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其沒有藉

    此獲利等語明確(見偵字第54003號卷第12頁)，而本案卷內

    尚乏證據可認被告因本件幫助洗錢犯行取得犯罪所得之具體

    事證，故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另公訴意旨固請求沒收被

    告之本案帳戶，然查金融帳戶本質上為金融機構與存戶之往

    來關係，包含所留存之交易資料，俱難認屬於被告供犯罪所

    用之物，其警示、限制及解除等措施，仍應由金融機構依存

    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處

    理，況該帳戶已通報為警示帳戶，再遭被告或該詐欺集團用

    以洗錢及詐欺取財之可能性甚微，已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爰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洗

    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

    施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

    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然而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2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

    ）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

    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

    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

    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僅係幫助犯，並非居於主導

    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亦未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或

    對該等財物曾取得支配占有或具有管理、處分權限，倘仍對

    其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不依上開規定

    對其諭知沒收或追徵本案洗錢之財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旭華移送併辦，檢察官

朱柏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

    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

    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

    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

    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

    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年9月9日18時28分許，將所

    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

    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成

    員使用。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

    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

    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

    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

    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轉匯一空，藉此

    遮斷犯罪所得金流軌跡，進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嗣經如附

    表所示之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俊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其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 被告坦承將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 2 告訴人曾惠釧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曾惠釧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陳冠儒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陳冠儒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4 告訴人金鎧岳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金鎧岳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5 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1、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　　騙而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轉匯　　一空之事實。  　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2670號判決、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 被告前因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判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確定，足見其對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不認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乙情有所預見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

    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

    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

    5條前段之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又本案帳戶為

    被告所有並供幫助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恆嘉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曾惠釧(提告) 113年6月7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3時45分許 9萬元 2 陳冠儒(提告) 113年9月12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2時24分許 4萬9985元     113年9月12日12時30分許 2萬9985元 3 金鎧岳(提告) 113年9月11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3時15分許 4萬9986元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認應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

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

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知悉詐欺犯罪者為掩飾相關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

    追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取並隱匿相關犯罪所得

　　，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洗錢之不確定故意，

    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前某日，將其所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

    碼等資料，均提供予某成年詐欺犯罪者使用，供作詐欺取財

    之犯罪工具。嗣該人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

    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詐術手段，對如附表所示之

    人施以詐欺，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且於如附表所示

    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匯至本案帳戶，並旋遭該詐欺集團轉

    匯至其他金融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前

    揭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

    方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

    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

一、證據：

(一)告訴人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於警詢中之指訴。

(二)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3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三民第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

    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同

    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

    件證明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派出所受理詐騙

    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三)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

    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

    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

    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

    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

    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

    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

    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

    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

    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

    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

    重論以幫助洗錢罪。

四、併案理由：被告林俊成前因本案帳戶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下稱前案）

    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

    046號審理中，此有前案起訴書、被吿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等分別在卷足憑。而被告本案所提供帳戶與前案相同（提供

    時地及對象亦同），兩案僅被害（告訴）人不同，是兩案間

    核屬一行為侵害數法益之想像競合犯，為裁判上一罪關係，故

    本案自為前案起訴效力所及，是應移請併案審理。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陳旭華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莊智超(提告) 113年7月間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2 彭有恆(提告) 113年9月10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2日11時46分許 2萬元 3 詹治國(提告) 113年9月4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1時51分許 1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0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及移送併辦(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俊成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查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俊成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附件二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助使詐騙集團成員成功詐騙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附表之告訴人等，並掩飾、隱匿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附部分與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檢察官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又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㈤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且未獲有犯罪所得，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開減輕其刑事由（幫助犯）依法遞減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充為詐欺犯罪之用，助長詐欺集團犯罪之橫行，並掩飾犯罪贓款去向，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告訴人等尋求救濟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穩定及正常交易安全，造成告訴人等受害，被告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素行、有幫助詐欺前科（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等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為幫助犯，其犯罪所得為提供助力所取得之報酬，至於正犯實行詐欺取財所取得之財物，除有積極證據足認其亦有所朋分外，並非其犯罪所得。查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其沒有藉此獲利等語明確(見偵字第54003號卷第12頁)，而本案卷內尚乏證據可認被告因本件幫助洗錢犯行取得犯罪所得之具體事證，故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另公訴意旨固請求沒收被告之本案帳戶，然查金融帳戶本質上為金融機構與存戶之往來關係，包含所留存之交易資料，俱難認屬於被告供犯罪所用之物，其警示、限制及解除等措施，仍應由金融機構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況該帳戶已通報為警示帳戶，再遭被告或該詐欺集團用以洗錢及詐欺取財之可能性甚微，已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而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2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僅係幫助犯，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亦未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或對該等財物曾取得支配占有或具有管理、處分權限，倘仍對其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不依上開規定對其諭知沒收或追徵本案洗錢之財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旭華移送併辦，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年9月9日18時28分許，將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轉匯一空，藉此遮斷犯罪所得金流軌跡，進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俊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其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

		被告坦承將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



		2

		告訴人曾惠釧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曾惠釧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陳冠儒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陳冠儒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4

		告訴人金鎧岳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金鎧岳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5

		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1、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　　騙而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轉匯　　一空之事實。 



		　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2670號判決、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

		被告前因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判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確定，足見其對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不認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乙情有所預見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又本案帳戶為被告所有並供幫助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恆嘉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曾惠釧(提告)

		113年6月7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3時45分許

		9萬元



		2

		陳冠儒(提告)

		113年9月12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2時24分許

		4萬9985元



		


		


		


		


		113年9月12日12時30分許

		2萬9985元



		3

		金鎧岳(提告)

		113年9月11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3時15分許

		4萬9986元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認應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知悉詐欺犯罪者為掩飾相關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追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取並隱匿相關犯罪所得
　　，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洗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前某日，將其所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均提供予某成年詐欺犯罪者使用，供作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嗣該人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詐術手段，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詐欺，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且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匯至本案帳戶，並旋遭該詐欺集團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方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
一、證據：
(一)告訴人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於警詢中之指訴。
(二)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3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三)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以幫助洗錢罪。
四、併案理由：被告林俊成前因本案帳戶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下稱前案）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046號審理中，此有前案起訴書、被吿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分別在卷足憑。而被告本案所提供帳戶與前案相同（提供時地及對象亦同），兩案僅被害（告訴）人不同，是兩案間核屬一行為侵害數法益之想像競合犯，為裁判上一罪關係，故本案自為前案起訴效力所及，是應移請併案審理。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陳旭華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莊智超(提告)

		113年7月間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2

		彭有恆(提告)

		113年9月10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2日11時46分許

		2萬元



		3

		詹治國(提告)

		113年9月4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1時51分許

		1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0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及移送併辦(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俊成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查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俊成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附件二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助使詐騙集團成員成功詐騙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附表之告訴人等，並掩飾、隱匿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附部分與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應為檢察官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㈣又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㈤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且未獲有犯罪所得，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開減輕其刑事由（幫助犯）依法遞減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充為詐欺犯罪之用，助長詐欺集團犯罪之橫行，並掩飾犯罪贓款去向，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告訴人等尋求救濟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穩定及正常交易安全，造成告訴人等受害，被告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素行、有幫助詐欺前科（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等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為幫助犯，其犯罪所得為提供助力所取得之報酬，至於正犯實行詐欺取財所取得之財物，除有積極證據足認其亦有所朋分外，並非其犯罪所得。查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其沒有藉此獲利等語明確(見偵字第54003號卷第12頁)，而本案卷內尚乏證據可認被告因本件幫助洗錢犯行取得犯罪所得之具體事證，故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另公訴意旨固請求沒收被告之本案帳戶，然查金融帳戶本質上為金融機構與存戶之往來關係，包含所留存之交易資料，俱難認屬於被告供犯罪所用之物，其警示、限制及解除等措施，仍應由金融機構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況該帳戶已通報為警示帳戶，再遭被告或該詐欺集團用以洗錢及詐欺取財之可能性甚微，已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而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2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僅係幫助犯，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亦未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或對該等財物曾取得支配占有或具有管理、處分權限，倘仍對其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不依上開規定對其諭知沒收或追徵本案洗錢之財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旭華移送併辦，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年9月9日18時28分許，將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轉匯一空，藉此遮斷犯罪所得金流軌跡，進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俊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其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 被告坦承將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 2 告訴人曾惠釧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曾惠釧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陳冠儒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陳冠儒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4 告訴人金鎧岳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金鎧岳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5 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1、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　　騙而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轉匯　　一空之事實。  　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2670號判決、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 被告前因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判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確定，足見其對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不認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乙情有所預見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又本案帳戶為被告所有並供幫助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恆嘉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曾惠釧(提告) 113年6月7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3時45分許 9萬元 2 陳冠儒(提告) 113年9月12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2時24分許 4萬9985元     113年9月12日12時30分許 2萬9985元 3 金鎧岳(提告) 113年9月11日 開通網路交易驗證 113年9月12日13時15分許 4萬9986元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4年度偵字第4310號

　　被　　　告　林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認應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俊成知悉詐欺犯罪者為掩飾相關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追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取並隱匿相關犯罪所得

　　，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洗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前某日，將其所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均提供予某成年詐欺犯罪者使用，供作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嗣該人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詐術手段，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詐欺，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且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匯至本案帳戶，並旋遭該詐欺集團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方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

一、證據：

(一)告訴人莊智超、彭有恆、詹治國於警詢中之指訴。

(二)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3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三)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以幫助洗錢罪。

四、併案理由：被告林俊成前因本案帳戶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4003號（下稱前案）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4046號審理中，此有前案起訴書、被吿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分別在卷足憑。而被告本案所提供帳戶與前案相同（提供時地及對象亦同），兩案僅被害（告訴）人不同，是兩案間核屬一行為侵害數法益之想像競合犯，為裁判上一罪關係，故本案自為前案起訴效力所及，是應移請併案審理。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陳旭華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1 莊智超(提告) 113年7月間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8分許 1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113年9月11日8時59分許 5萬元 2 彭有恆(提告) 113年9月10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2日11時46分許 2萬元 3 詹治國(提告) 113年9月4日 假投資 113年9月11日11時51分許 1萬元                   





